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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再次公布一批食品安全典型案件，涉及假茅

台，问题腊肉、雪糕和桶装水。该局提醒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引以为戒，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持续对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深入净化食品消费市

场，坚决捍卫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欢迎社会各界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如有相关线索请拨打
12345或12315热线，也可以直接向当地市场监管分局举报。 ■新快报记者 杨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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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查获12瓶假茅台，罚款6万余元

根据群众举报，1 月 5 日，市市场

监管局对东莞市麻涌××食品店经营

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店货架和

仓库内摆放着“贵州茅台酒”（规格型

号：500ml/瓶 53%vol，生产日期及批

号：20190507、2018-141）12瓶，经鉴定

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经查明，当事人于2019年8月从酒

类推销员处购进“贵州茅台酒”3箱，共

18瓶，进货价格为2000元/瓶，进货时没

有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

许可证》和食品检验合格证明等文件。

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

处罚：对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的违法行为，予以警告；责令立即停

止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

法 行 为 ；处 违 法 经 营 金 额 1.2 倍 计

61776元罚款；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贵州茅台酒”12瓶。

案例2：
“客家腊肉”检出氯霉素，罚款10万元

11月 25日，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抽

样检验结果，对东莞市××食品有限公

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客家腊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生产的“客家腊

肉”（规格型号：454 克/袋，生产日期：

2020-09-13），抽样检验显示氯霉素项

目不符合《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

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

名单（第五批）》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构成生产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物质食品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共生产了上述批次“客家

腊肉”20 袋，违法所得 280 元，货值金

额 1400元。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未销售的8
袋“客家腊肉”，没收违法所得 280元，

并处10万元罚款。

案例3
雪糕抽检不合格，罚款22.7万元

6 月 30 日至 8 月 16 日，市市场监

管局收到多个抽检不合格的线索，反

映东莞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雪

糕抽检不合格，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法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生产的

“日式の奶酪 奶酪芝士口味雪糕”“香

草牛奶雪糕”“榴莲棒”“奶白兔奶糖口

味雪糕”“榴莲棒（雪糕）”“奶白兔（雪

糕）”“奶白兔雪糕”，经流通环节抽样

检验，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 GB2759-

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

制作料》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当事人生产上述涉案批次产品货

值共 17460元，已全部销售完毕，销售

所得共17460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

构成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的违法行为，市市场监管局依据《食

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

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7460元；处罚

款227000元。

案例4：
桶装水检出铜绿假单胞菌，罚款6万元

2021 年 6 月 29 日，市市场监管局

根据抽样检验结果，对东莞市××实业

有限公司涉嫌生产“铜绿假单胞菌”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饮用水行为

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生产的包装饮用

水（生产日期：2020 年 5 月 25 日）经东

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铜绿假单

胞菌”项目不符合GB 19298-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要求，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当事人构成生产“铜绿假单胞菌”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

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

法所得220元；处以罚款60000元。

企业未按规定制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被处罚

新快报讯 记者杨英杰报道 应急预

案是针对具体设备、设施、场所和环境，

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

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就事故发生后

的应急救援机构和人员，应急救援的设

备、设施、条件和环境，行动的步骤和纲

领，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

做出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通过应

急救援预案演练，能够有效提升人们避

免事故、防止事故、抵抗事故的能力，并

取得经验以改进行动方案。

近期，黄江应急管理分局查处一起

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或未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

案件。11月11日，分局执法人员对东莞

市某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发现该公司未能提供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任命书、未制定安全生产职责文件以及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经调查认定，该公司存在未按照规

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

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行为。该

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对

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 2万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

生死时速！
东莞交警紧急施救昏迷群众

新快报讯 记者杨英杰报道 12 月

29日上午，樟木头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

办事群众突发急病倒地昏迷不醒。驻政

务中心公安业务窗口的东莞交警樟木头

大队女警发现后，用所知道的急救常识

力施援手，为病患进行心肺复苏措施，成

功挽救了病患群众的生命。

29日上午，樟木头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一名办事群众突然倒在公安业务窗

口前，驻窗口的东莞交警樟木头大队民

警蔡斌玲发现情况，仅用了几秒钟时间

就赶到倒地群众的身边。通过检查发

现，倒地群众眼睛已经翻白，嘴唇没了血

色，且摸手腕及颈动脉脉息微弱，完全处

于昏迷状态。

凭借掌握的急救常识，蔡斌玲感觉

到该病患群众如不迅速恢复脉搏正常跳

动，随时有生命危险。在政务大厅，蔡斌

玲顾不上自身腰有疾患，立即对病患昏

迷群众采取心肺复苏措施，经过长达 5
分钟的心肺复苏施救，倒地昏迷群众慢

慢清醒并恢复意识，对此，蔡斌玲与同事

们才松了一口气。由于长时间俯身进行

按压动作，受腰疾旧患影响，此刻蔡斌玲

竟然无法站立，只能依靠同事搀扶才得

以站起身来。

与此同时，接到报警的医院救护人

员在铁骑带领下来到政务中心，对病患

群众进行检查后送医院治疗。经医院诊

治，该群众身体已无大碍，后自行回家。

新快报讯 记者杨英杰报道 12月

17日中午，收到被拖欠了一年多的工

资后，身在外省的工人詹某为表心中

的感谢，向法官团队工作微信发了个

“红包”，被法官婉言拒绝了。

今年7月，东莞常平某针织厂停产

倒闭，拖欠工人大半年的工资，17名工

人经劳动仲裁裁决后向法院申请执

行。东莞第三法院常平法庭收案后，

第一时间清点、查封工厂财产，并加快

处置变现，最终于 12月初将 34万余元

工资款全额执行到位。

“工厂从去年底就经营困难了，

老板又在香港没回来，让我们几个老

员工守着，现在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我们的工资从去年 9月开始就一直欠

着。”今年 7 月底，詹某等 17 名工人拿

着劳动仲裁裁决书，来到常平法庭申

请执行。

了解情况后，为加快兑现劳动者

合法权益，解决外来务工人员“急难愁

盼”问题，常平法庭对这批案件快立快

执，迅速查控被执行人常平某针织厂

的财产。12月初，该工厂机器设备等

财产经司法网拍成交后，执行法官给

申请执行的工人们发去好消息，34万

余元工资已全额执行到位。

跟工人们核对银行账户信息后，

执行法官马上制作执行分配表办理转

款。对于申请人远在外地不便前来

的，法院还通过线上方式给他们办

理。12月中旬，17名工人的工资款便

全部到账。收到款项后，工人们纷纷

向法官表示衷心的感谢。

被拖欠34万余元工资

常平法警为17名工人讨回“血汗钱”

新快报讯 12月 27日下午，东莞市塘厦镇一工业园

有一名工人施工时不慎掉进工地深坑内，情况十分紧

急，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2车7
人迅速赶往现场实施救援。

据知，该名工人掉进工地的深坑后导致腰部受伤，

无法站立、移动。了解情况后，指挥员立即带领两名救

援人员携带装备下坑救援，在现场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救援人员仔细查看被困工人的受伤情况，迅速商讨救

援方案。救援中，救援人员利用多功能担架对其进行

固定，再使用安全绳将被困工人营救至地面，经过约

30 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工人救出，并由医护

人员把被困工人抬上救护车送医处理。

东莞公布4起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工人掉进工地深坑
东莞消防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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